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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土地规模经营转型及应对
策略
——以河北省为例

秦彦杰1,2，赵艳霞1,2，刘欣1,2，武爱彬1,2，沈会涛1,2，杨慧娟3

摘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河北平原区具备了土地连片规模

经营的基础条件，实施土地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但仍存在土地细碎化、农田基础设施特别

是灌溉设施薄弱、土地流转进一步推动规模经营能力受限的问题。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分

析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现状，探索了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特征及驱动。研究表明，河北省土地

规模经营正处在土地流转集中型向合作经营和社会服务型转型的阶段，规模经营形态逐渐

由单纯的土地流转向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并存的形态转型，其转型过程受农业生产力发展、

经营主体利益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等因素驱动。因此，针对现阶段的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和

转型特征，提出河北省应建立地块调换机制，促进土地集中；联动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完善

基础设施；以土地托管为引领，带动规模经营；发展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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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顶层设计的

指导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

速度明显加快，本地的种地能手、在外经商的商人

以及城市资本等都加入到土地流转中。土地托管

作为一种地方实践的规模经营模式[1]，近几年以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为特点成为规模经营的新驱动

力，形成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两种模式并存的经营

格局 [2-3]。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取得了初步成果，

但仍存在土地细碎化、基础设施薄弱、土地流转推

动规模经营的弊病。

河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耕作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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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制为主，小麦和玉米的播

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80%左右[4]，对土

地连片规模经营有很强的偏好，河北省的土地规模

经营已势在必行。为保障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

兴，破解粮食规模经营中的难题，本研究于2019年
5—7月对河北平原区进行了专题调研，采取问卷和

访谈的方式调研了土地规模经营主体、农户、村干

部等，总结粮食主产区土地规模经营现状，研究了

粮食主产区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阶段、趋势和驱动

机制，并提出转型期内的土地规模经营应对策略。

1 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发展情况

1.1 土地规模经营刚刚起步，小农经营仍是主体

据统计[5]，2017年河北省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

农户数 1338.2万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 84.9%；经

营 30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仅为 2.7%；经营 100亩以

上的农户 6万户，仅占全省总农户的 0.4%（表 1）。

河北省规模经营主体所占比例很小，小农户经营在

一段时期内仍是河北省粮食种植主体，是河北省土

地经营的基本特征。

1.2 规模经营以土地流转为主，但增速持续放缓

土地流转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消除了进

城居住、外出务工农民种地的担忧，成为目前河北

省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形态。据统计，2017年河

北省土地流转面积 2802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

面积的 33%。2014—2018年，河北省土地流转面

积增速持续放缓 [6]，年增速分别为-22%、3%、-4%
和-6%。

1.3 土地托管初具规模，发展势头良好

土地托管解决了“怎么种好地”的问题，其适应

了现阶段小农户经营为主体的现状特征，促进了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2017年河北省

土地托管面积达 643万亩[7]，不足土地流转面积的

25%。但土地托管单个经营主体平均经营耕地面

积 1879亩，是土地流转的 12倍（土地流转为 156
亩），具备规模经营的潜质。河北省供销社系统土

地托管发展迅速，其规模占总土地托管面积的

36%[8]。

2 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2.1 土地细碎化阻碍了规模经营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

但同时也导致土地细碎化的特征。土地的细碎化

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实

现。如果规模经营 300亩土地，按照户均 6亩耕地

来计算，则需要与 50个家庭农户谈判。目前导致

土地细碎化的实质是土地权属的细碎化。

2.2 农田基础设施仍需加强，特别是灌溉设施

土地整治等建设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但仍不

能适应规模经营的需求，特别是灌溉设施，仍以畦

灌、漫灌方式为主（2016年有约 50%的粮食类家庭

农场采用此方式灌溉）[9]，不利于农业节水，也不能

满足规模经营的机械化操作。原有土地整治多从

单个农户视角布置工程，不能适应规模经营的需

求，不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3 土地流转进一步推动规模经营能力受限

首先，土地流转的经营状况不佳，自身并没有

形成盈利模式。在扩大经营规模后往往反而使经

营状况变差，土地流转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不

强（与2015年相比，2016年有60%的粮食类家庭农

场降低了经营规模）[9]。其次，土地流转租金上涨过

快 [10-11]，甚至超过了当地农业收益，使得流转后的

土地很少用于粮食种植，据调查流转土地中有45%
的土地用于非粮生产[12]。再次，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不高，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平原区，以“务工+种粮”

的兼业种粮比土地流转有更多的种地收入，这些农

经营规模

总农户

经营耕地10亩以下农户

经营耕地10~30亩（含10亩）农户

经营耕地30~50亩（含30亩）农户

经营耕地50~100亩（含50亩）农户

经营耕地100~200亩（含100亩）农户

经营耕地200亩以上农户

数量/万户

1576.8
1338.2
195.6
27.0
9.9
4.1
1.9

占比/%
100.0
84.9
12.4
1.7
0.6
0.3
0.1

表1 河北省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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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利益驱动下最终选择自己种地[13]。

3 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特征与驱动

3.1 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特征

在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下，

土地规模经营发生转型，一般要经历土地流转集中

型时期、合作经营型时期、社会服务型时期 3个阶

段[14]。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有条件

地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转让”，2002年，出台《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承包土地

的转让、转包、出租、交换及其他流转方式，随后的

5年时间内土地流转发展迅速。1993—2007年是

河北省土地流转集中型时期，在该时期城市化水平

不够高，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

低，社会化服务不完善时期，土地规模经营一般通

过土地集中扩大规模（粗放型）的方式实现，为土地

规模经营的初级形态，这个时期以土地流转为主，

并通过扩大规模来集中土地（图1（a））。
2008年至今，是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由土地

流转集中型向合作经营和社会服务型转型的阶

段。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分工转

移，工业化成果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

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关系复杂化。2008
年前后地方实践产生的土地托管应运而生，并得到

迅速发展，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行

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服务模式”，2015年、2016
年“一号文件”又提及土地托管，土地经营模式逐渐

由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逐渐向家庭经营、规模经

营、合作入股和社会化服务等复杂多样转变，这时

是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土地托管服务等土地规模

经营多种形态并存，以小规模土地流转和大规模土

地托管为主，其发展过程为土地规模经营的初期、

后期形态（图1（b）、（c））。

图1 土地规模经营转型示意

（a）土地流转集中型时期 （b）转型初期 （c）转型后期

在转型过程中各类经营主体也随着发展转

型。家庭经营的分散农户数量逐渐减少，大量劳动

力从事第二、三产业，其所承包的土地逐渐流转到

家庭农场、合作社、专业大户等，剩余的小农户在土

地托管的服务覆盖下按照现代农业的要求经营土

地。传统种地农户逐渐转型升级为职业农民，适度

扩大经营规模，转变为家庭农场，以家庭劳动力为

主，并在某些环节接受土地托管的服务。规模过大

的土地流转逐渐转型为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并存

或土地托管，以控制经营风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逐渐完善，以土地托管、股份合作、代耕代种等多

种形式服务于分散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

公司。

3.2 土地规模经营转型的驱动机制

土地规模经营转型受多种因素影响，随着农业

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优化和

转型。第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

民分工分业明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

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注入、

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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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因。第二，经营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土地规

模经营转型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主体

是理性的“经济人”，经营主体依据自身资本状况和

生产经营状况，以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农户根

据劳动力分化和土地禀赋，共同作用选择某种经营

模式[2]。土地托管模式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

往往被选择[15]，从实际案例也得到验证。调研过程

中土地流转的经营效益不佳，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存

在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经营亏损的问题[15]，而土地托

管的经营效益很好。第三，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产

前、产中和产后等农业生产性服务和职业农民培

训、土地基础设施、政策、金融等非生产性服务的完

善程度决定了土地规模经营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

变。河北省服务型合作社刚刚起步，截至2017年，

河北省农机服务合作社 3415家，植保服务合作社

454家，土肥服务合作社 1113家，金融保险服务合

作社 100家，具备了一定服务能力，正在逐步完善

农业服务体系。

以河北平原区冬小麦+夏玉米种植结构为例，

从土地使用权、土地归属感、承担风险、收益、成本

等方面对比两种模式的异同（表 2、表 3）。以土地

流转的规模经营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方面存在缺

承包权

农户收益

经营主体收益

粮食生产成本

承担风险

土地流转

转移

租金收入/收益少

少

生产成本高

经营主体承担/风险大

土地托管

不变

能够享受规模收益/收益最多

多

生产成本低

经营主体与农户共承担/风险小

自己耕种

不变

不计算劳务投入/收益居中

—

生产成本最高

农户自己承担/抗风险能力弱

经营方式

经营主体类型

地租/（元/亩）

托管费/（元/亩）

每
亩
投
入/

元

1年总投入

小麦

玉米

翻地

种子

播种

浇水（水电）

农药

化肥

收割

人工

小麦投入

种子

农药

化肥

播种

浇水（水电）

收割

人工

玉米投入

自己耕种

农户

—

—

80
36
20
50
30
110
60

未考虑

386
35
30
110
20
20
110

未考虑

325
711

土地流转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

800
—

60
34
15
60
20
100
40
20
349
30
20
100
20
25
80
10
285
634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

土地托管

—

600
55
34
12
60
18
100
35
15
329
30
20
100
13
25
55
10
253
578

表2 土地流转与土地托管差异比较

表3 不同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和收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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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其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能力有限，往往通过土

地托管来实现扩大经营规模。土地托管和土地流

转存在着根本区别，土地托管没有改变土地承包经

营权，土地权益转移程度低，顺应了农民的“恋地情

结”，维持了农民的土地生活保障功能，农户的起始

接收度更高。对农户来说，土地托管的收益比土地

流转的收益要高，但是利润分配机制下，可能会承

担一定的风险；土地流转仅仅收益于土地租金，几

乎没有风险。对流转或托管方来说，土地流转承担

了土地租金的财务风险很大，同时收益更大些，除

了赚取降低的种植成本外，还能赚取扣除地租后的

部分净利润；土地托管的风险较为分散[16]，其收益

主要通过降低种地成本，赚取中间的差价。从粮食

生产成本来看，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后都能降低生

产成本，但土地托管模式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的规模

经营，其生产成本更低。

4 土地规模经营转型期的应对策略

4.1 建立地块调换机制，促进土地集中

土地的细碎化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增

加了土地集中的时间成本、谈判成本，其与土地规

模经营相比，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因此，要从根本上

解决土地细碎化，应建立地块调换机制。首先，从

国家政策方面，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

出“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组内互换

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其次，河北省完

成了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为地块调换奠定了政策保

障。国内其他省份已有探索，安徽省的“一户一块

田”和河南省的“互换并地”等 [17]均是地块调换做

法，实施效果明显，因此河北省推行地块调换机制

具有可行性。

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地块调换机制。

首先，开展试点，由省、市级政府制定地块调换机制

政策，明确地块调换的工作保障，政策支持等，县级

政府以村为单元开展地块调换试点后，总结经验后

再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其次，坚持“四不变”原则

（即“土地所有权不变、农户承包地面积不变、原有

分地人口不变、30年承包期机制不变”），以保护农

民利益为前提，以扩大经营效益为目标。再次，程

序上按“动员→核实地块面积→公示→确定地块及

地类→丈量和抽签→农户签字确认→确权登记”进

行。最终实现“小块并大块、多块并一块”。

4.2 联动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完善基础设施

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很难通过分散的家庭经

营农户建设完善，必须统筹多农户连片统一建设，

一般由国家或者企业投资。土地整治能够有效对

田、水、路、林、村实行综合整治完善农田基础设施，

但河北省土地整治与规模经营联动不够（2016年

粮食类家庭农场仅有 32%进行过土地整治）[9]。实

施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既克服了土地流转后

田块归并、基础设施配套等困难，又弥补了土地整

注：数据均为调研数据。

经营方式

每

亩

产

出

每亩纯收入

及分配/元

小麦/斤
单价/（元/斤）

小麦收益/元
玉米/斤

单价/（元/斤）

玉米收益/元
总产出

纯收入

农户收益

规模经营主体

自己耕种

900
1.2
1080
1000
0.85
850
1930
1219
1219

土地流转

950
1.21
1150
1050
0.86
903
2053
1419
800
618

土地托管

950
1.21
1150
1050
0.86
903
2053
1475
1453
166

表3 不同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和收益对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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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农户地块为单元布置工程的缺陷，是促进土地

规模经营的一种有效的方法[18-20]。

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整治联动，相互促进，提

高农田基础设施。首先，可从两条路径实现土地规

模经营与土地整治的联动，一是各类经营主体识别

→土地流转集中→农业生产条件集中改造（土地整

治）→规模经营，另外是确定土地整治项目→寻找

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协议签订→土地流转集中→
农业生产条件集中改造（土地整治）→规模经营。

其次，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充分考虑新型经营主体的

意见，构建适应规模经营的土地整治技术体系。将

农业点状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范围，优先考

虑利用村庄居民点或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粮食烘

干塔、农产品仓储设施、大型农机存放站等农业设

施用地配置，按照机械作业性能平整田块，减少末

端农渠和农路，建设灌溉设施，推行节水灌溉与“水

肥一体化”，节约农业用水量，缓解河北严重缺水问

题。

4.3 以土地托管为引领，带动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能力有限，以土

地托管为主的服务带动型与土地流转相比，更容易

得到小农户的认可，适应了小农户经营为主的基本

省情，其能够通过服务规模化带动经营规模效应，

从而提高农机具、水电设施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

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经营主体和农户的

种粮风险，有利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二者

相比，土地托管具有风险低、成本低等优势，能够通

过服务规模化实现较大规模的经营，土地托管更适

宜于河北省粮食种植区的规模经营。

在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但仍有相当多的老人

和妇女愿意务农或以“务工+种粮”的兼业种粮的

广大农区开展土地托管。首先，拓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范畴，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农业

生产，还包括农村生活、农村生态等领域服务，还兼

顾城市人群的乡村休闲旅游服务等，为开展服务规

模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保障。其次，加强引导河北

省供销社系统利用自身特殊优势开展土地托管服

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意见》文件中也明确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

优势和作用。……提高服务规模化水平。”2017
年，河北省供销社系统的土地托管面积已占总土地

托管面积的 36%，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再次，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社会组

织，村干部、专业大户等乡村能人的作用，利用自主

农机装具和农业技术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形成“托

管+农户”“托管+流转”“托管+农户+流转”等多种

有机体。

4.4 发展土地流转适度规模，振兴农村经济

针对土地流转的租金成本高等问题，提出土地

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并优化土地流转环境。通过土

地流转集中适度规模的土地，培育以家庭成员为主

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

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培育职业农民，解决劳

动就业，振兴农村经济[21]。

在城乡结合部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

就业机会多，开展土地流转。首先，土地流转应适

度规模经营。从生产效率、规模效益情况考虑[22]，

通过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相当或略高于务工收入

作为依据，测算河北省平原区粮食种植土地流转适

度规模宜在 200~300亩。逐渐引导土地流转规模

向适度规模靠拢。其次，优化土地流转环境。充分

利用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减少大型机械设备的

购置。制订不同地区农业种植成本、收益参考值，

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价格。逐渐建立土地流转信用

体系。对于土地流转信誉好，可推行租金后付制，

在小麦收获后支付租金，减小租金压力。完善金融

服务，着力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5 结论

河北平原区具备了土地连片规模经营的基础

条件，实施土地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从发展阶段

上，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正处在土地流转集中型向

合作经营和社会服务型转型的阶段，规模经营形态

逐渐由单纯的土地流转向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并

存的形态转型。针对土地规模经营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在现阶段，应从根本上破解土地破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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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通过土地托管服务规模化

带动经营规模化，土地流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才

能适应河北省现阶段的农业经营现状，促进规模经

营发展。各地应根据劳动力转移、农户意愿等情

况，正确选择经营模式，进而提高农民收益、降低农

业生产成本和保障粮食安全。

1）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刚刚起步，小农经营

将在一段时期内是粮食种植的主体，规模经营以土

地流转为主，但增速表现放缓的趋势，进一步推动

规模经营能力受限。土地细碎化和农田基础设施

特别是灌溉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的

发展。

2）在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相关作用和

相互影响下，土地规模经营一般要经历 3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规模经营形态不同，经营主体也不同。

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发展阶段可以分为2个阶段：

第 1阶段 1993—2007年，为土地流转集中型阶段；

第2阶段2008年至今，为土地流转集中型向合作经

营和社会服务型转型的阶段。

3）土地规模经营受农业生产力发展、经营主

体追求利益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等要素影响。以

河北平原区冬小麦+夏玉米种植结构为例，从土地

使用权、土地归属感、承担风险、收益、成本等方面

对比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的异同，进一步阐述土地

规模经营的转型驱动。

4）针对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现状、问题，结合

分析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阶段和驱动因素，提出应

对策略：一是建立地块调换机制，促进土地集中；二

是联动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三是

以土地托管为引领，带动规模经营；四是土地流转

适度规模经营，振兴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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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countermeasures
——A case study of Hebei Province

AbstractAbstract The only way to advance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o moderate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are satisfied in the Hebei plain area.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land fragmentation, the poor farmland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the irrigation facilities, and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the land
transf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cale operation. Therefore, it is desirable to analyze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s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e force. It is shown that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goes from the land transfer
concentration stage into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social service transition stage and the scale management form goes from the
pure land transfer to the coexistence of the land transfer and the land trusteeship. The drive forc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interests of the operating subjects and the service system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resent stage are made: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land swap mechanism，the linkage of the land transfer and the
land improvement, and the driving scale operation with the land trusteeship.
KeywordsKeywords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 land scale management; land trans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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